锡署环审书[2018]1号
锡林郭勒盟环境保护局

关于内蒙古玉龙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花敖包特银铅矿尾矿库加高扩容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内蒙古玉龙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你公司上报的《内蒙古玉龙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花敖包特银铅矿尾矿库加高扩容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以下简称《报告书》）收悉。我局委托盟环境工程评估中心进行了技术评估。锡林郭勒盟生态保护委员会对该项目出具了审查意见（锡生态审【2017】253号），结合西乌珠穆沁旗环境保护局初审意见，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项目概况

内蒙古玉龙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西乌旗白音花镇境内，距白音花镇北东约85公里。

现状尾矿库位于选厂西北1公里的自然山谷中，于2014年取得我局环评批复（锡署环审书【2014】8号），2015年通过我局组织的环境保护验收（锡环验【2015】16号）。
现状尾矿库2014年投入使用，总坝高6.2米，总库容96万立方米。目前尾矿排放已接近有效库容，2018年花敖包特银铅矿采矿能力将达到3000吨／天，现状尾矿库不能满足选厂生产排放尾矿要求，需对现状尾矿库进行加高扩容建设。扩容加高工程计划将尾矿库坝加高至20.20米，扩容为794.73万立方米，新增有效库容717.93万立方米，尾矿库等别为四等尾矿库，可为3000吨／天选矿厂继续服务26.37年。扩容后尾矿库及其附属设施占地面积为95.95公顷。项目总投资为9933.06万元，其中环保投资为522.1万元，占总投资的比例为5.26%。
该项目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允许类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建设单位在全面落实《报告书》和本批复规定的各项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措施后，对环境影响能够得到有效缓解和控制。我局同意你公司按照《报告书》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环境保护对策措施及下述要求进行建设。
二、项目建设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要严格按照《报告表》和设计文件的要求组织施工。加强施工期的环境保护工作，严格落实建筑施工期的环保措施，施工车辆须按规定线路行驶，对施工场地、施工便道采取围挡、洒水降尘等措施，减少施工扬尘污染。
（二）合理布局，采取低噪声设备和防噪措施，做到建筑施工场界噪声限值达标。要合理安排施工时段，避免施工噪声扰民。
（三）施工结束后及时进行植被恢复，不得破坏周边地貌及景观，植被覆盖率要达到设计要求。尾矿库及道路建设剥离的表土拉运至表土堆场,用于生态恢复。工程弃渣及建筑垃圾统一管理和处置，不得随意堆放。施工人员生活垃圾要定点收贮、及时清运，防止飞扬、逸散。落实生态保护措施以及环境保护设施投资概算。并将环保设施建设纳入施工合同。
（四）加高扩容尾矿库防渗材料焊接施工过程要按照要求进行压力试验和质量检查，防止尾矿渣对周围地下水、土壤及生态环境造成污染。尾矿库加高扩建要按照《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01）Ⅱ类处置场的要求进行建设。尾矿库上下游要按照有关规范设置水质对照监测井，定期监测地下水水质。
（五）建立健全尾矿库风险防范对策，树立环境风险意识，完善风险管理的规章制度，提高生产及管理人员的技术水平，强化安全及环境教育；建立事故的监测报警系统；加强现场的安全保卫工作。
（六）要严格执行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工程竣工后，建设单位必须按规定程序实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我局委托西乌珠穆沁旗环境保护局和盟环境监察支队负责该项目施工期和运营期日常监管。请建设单位将该项目《报告书》和本批复送以上两个监管单位各一份。
2018年1月26日

抄送：西乌珠穆沁旗环境保护局、锡盟环境监察支队、锡盟环境工程评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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